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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549        股票简称：厦门钨业      公告编号：临-2024-052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毕 

暨增持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厦

门钨业”）间接控股股东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福建冶金”）计划自 2023 年 12 月 25 日起 6 个月内，通过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等）增持公司股份，

累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

本次增持计划未设定价格区间。 

 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截至 2024年 6月 24日，福建冶金本次增持

计划期限已届满，福建冶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

增持公司股份 2,942,000 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0.21%，累计增持金

额 5,037.35万元（不含交易费用，下同）。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2024年 6月 24 日，公司收到间接控股股东福建冶金《福建省冶金(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关于增持厦门钨业股份结果的通知》，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福建冶金，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二）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增持人福建冶金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福建冶

金权属企业福建省稀有稀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稀土集团”）、

福建省潘洛铁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潘洛铁矿”）、福建省华侨实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侨实业”）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53,962,092 股，占

厦门钨业已发行总股本 1,418,285,200 股的 32.01%，其中福建稀土集团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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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582,682股，潘洛铁矿持有 3,236,154 股，华侨实业持有 143,256 股。 

（三）增持主体在本次公告前十二个月内实施增持股份计划的情况： 

1、福建冶金计划自 2023年 12月 25日起 6个月内，通过中国证监会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等）增持公

司股份，累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公告。截至

2024 年 6 月 24 日，福建冶金累计增持金额 5,037.35 万元。该次增持计划已实

施完毕。 

2、福建冶金拟参与公司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事项，拟以现金

方式认购不低于前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的 15%且不超过募集资金总额的 20%。具

体情况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发布的公告。 

除前述情形外，增持主体在本次公告之前 12个月内未披露其他增持计划。 

二、 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及对公司未

来持续稳健发展的信心。 

（二）增持股份的种类和方式：通过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等）增持公司 A股股票。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增持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不超

过人民币 10,000万元。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计划未设定价格区间。 

（五）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自 2023 年 12 月 25 日起 6 个月内，

根据资本市场趋势安排执行。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如遇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

连续停牌 10个交易日以上的，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福建冶金自有资金。 

三、 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自 2023 年 12 月 25 日起至 2024 年 6 月 24 日，福建冶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本公司股份 2,942,000 股，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0.21%，累计增持金额 5,037.35万元。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福建冶金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56,904,092 股，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2.22%，其中：福建冶金直接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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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2,000 股，其权属企业福建稀土集团持有 450,582,682 股、潘洛铁矿持有

3,236,154股、华侨实业持有 143,256股。 

四、 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增持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如下： 

福建冶金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福建冶金与公司已就本次增持履行

了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所需的信息披露义务，尚需按照有关规定披露本次增持

的实施结果；本次增持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

项规定的可以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股份的情形；本次增持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有

关规定。 

五、 其他事项说明 

（一）本次增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承诺事项：福建冶金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

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福建冶金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实施增持计划的过程中，严格遵守了中国

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

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内未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四）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不会影响公司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股

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六、 备查文件 

（一）福建冶金出具的《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增持厦门钨业

股份结果的通知》 

（二）《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增持厦

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6月 25日 


